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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小防 通讯
员 刘博文 毕亚磊）“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
当年秦始皇。”日前，这则历史故事帮助
检察官成功化解了一起民转刑邻里纠纷
案件，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嫌疑人王某
与邻居即本案被害人刘某握手言和。

近日，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就此起民
转刑故意伤害案在当事人所在村委开展
“一场听证会 一堂法治课”活动。市人
大代表、中学校长、律师、办案民警、当事
人、村委负责人等参与听证。

该案系邻居之间因过道通行问题引
发纠纷。2021年，经县人民法院判决
王某败诉，但王某仍不让刘某家人从过
道通行，两家人因此产生口角，王某将刘
某殴打致二级轻伤。

该案提请逮捕后经审查，承办检察
官认为本案虽是一起简单的邻里纠纷，
但如不及时化解矛盾，很可能会再次引
发更严重的后果。

为做到案结事了，在提审王某时，承
办检察官首先对王某做思想工作，同时
以“六尺巷”故事劝诫王某，王某听到检

察官对“六尺巷”故事的解读后，悔恨交
加，当即表示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刘某的
经济损失，并对之前的民事判决表示坚
决执行。同时，承办检察官多次与被害
人刘某沟通促使双方解开心结，刘某表
示愿意和解，不再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经审查后研究决定，该院依法对王
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被释放后，王
某通过司法所、村委干部积极主动向刘
某赔礼道歉并赔偿了刘某经济损失，签
订了和解、谅解及过道正常通行的调解
协议，至此，两家多年积怨彻底化解。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检察官详细介
绍了案件情况，就该案的事实认定、证据
采信、法律适用及拟不起诉理由作了全
面阐释。双方当事人当场表示，不会再
因为过道问题发生争执，绝不再冲动做
出犯法的事，睦邻友好，和谐共处。

在全面了解了案件的相关事实之
后，听证员对案件进行讨论评议，认为
检察机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
确，检察机关对王某的拟不起诉意见得
到全体听证人员和相关参与人的一致认
可。

刘珂珂2020年入职驻马店市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押运分公司汝南押运
大队。入职以来，他发扬军人本色，严
于律己、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就像沙漠
中的骆驼，无畏风沙与炙热，默默完成
自己的本职工作。

2022年初，汝南县社保办迁址到
农商行楼下，由于搬运的文件较多，需
要一名货车驾驶员，熟悉货车驾驶的刘
珂珂主动承担驾驶任务，并帮忙搬运文
件。搬迁工作任务很重，仅文件就达几
百袋，每一袋都有四五十斤重，一天下

来，他的手掌磨出了血泡，但是他并没
有叫苦叫累。工作3年，他多次受到客
户单位和公司领导的表扬，2022年，
在公司的“双争”评比中，刘珂珂被评为
季度“优秀保安员”。

2022年底，管控放开后，大队人
员发烧人数过半，为工作带来诸多不
便。为确保大队业务运行，刘珂珂吃住
在中队，当时他5岁的女儿也被感染，
并且持续高烧不退，他含着眼泪打电话
让家人照顾好女儿后，自己依然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

大队长李强劝他回家看看孩子，他
却说：“队长，我是党员，我应该站在最
前面。”简单的一句话，包含着他对工作
的责任和担当，也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无私奉献精神。

2022年的一天晚上，刘珂珂在下
班的路上无意中发现，地面上有道亮光
一闪而过，他停下车子一看，原来是一
部手机。他想在原地站一会，等待失主
前来认领，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正准
备走的时候，失主打来电话，两人约定
了归还地点。把手机还给失主后，失主

为表达谢意，塞了两包高档香烟给刘珂
珂，刘珂珂婉言谢绝。几天后，失主送
来了一面锦旗以表谢意。

“今退役，
志不改”，刘珂
珂用汗水浇灌
希望，以勤奋铸
就辉煌，在平凡
的岗位上，不负
韶华成就不平
凡的人生。

（杨超）

汗水浇灌希望 勤奋铸就辉煌
——记市保安公司押运分公司汝南大队押运员刘珂珂

“争创优秀保安集体”和
“争当最美保安员”活动征文

驻马店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驻马店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为深入推
进“学习型党组和学习型法院”建设，培
育“充满思想活力、充满知识动力、充满
文化魅力”的学习型法院干警群体，3
月24日，汝南县人民法院举行“阅读
阅快乐——全员读书论坛”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该院倡议全体干警

要多读书，读好书，在阅读中增长智
慧、陶冶情操、感悟人生、提升修
养。

在读书分享环节，3名干警代表
结合自己近期所读的一本好书，围绕
读书的意义、读书的感悟、读书的心得
进行了交流发言。

干警纷纷表示，一定响应党组织
的号召，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
种精神追求，日读一时，月看一书，从
书本中悟真理、明是非、知荣辱、辨善
恶，提升精神境界和综合能力，通过实
践把知识转化为司法智慧，做到学以
致用、知行合一。

本报讯（通讯员 王树恒）近日，
正阳县人民法院法官深入辖区大林
镇杨某家中，现场为其办理了立案手
续。

今年 74 岁的杨某育有二子二
女，有一子已故。自2000年起，杨某
独自生活，其儿子对其不赡养，也未
支付赡养费。因杨某年事已高，没有
收入，且患有多种疾病，每月医药费
加上生活开销难以为继，自身患病又
活动不便，原告杨某遂决定委托他人
向法院邮寄了相关立案手续。

“被告地址标注不详，杨某因病
活动不便，网上办理其又不会操作，
我们上门，一次性把这些事全给解决
了。”该院法官上门为杨某去立案。

“真没想到在家也能办理，真是
服务到家。”看到法官上门来，杨某非
常感激。在其农家小院内，该院法官
坐着板凳、围着圆桌、核对身份、完善
材料后，现场为其办理了立案手续，
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

据悉，该院为老、弱、病、残等特
殊诉讼群体当事人专门开辟了维权
“绿色通道”，通过上门立案、上门调
解、上门开庭、上门送达等一系列上
门司法服务，最大限度减轻当事人诉
累，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
暖。

正阳县人民法院

上门立案解民忧
诉讼服务零距离

汝南县人民法院

全员读书论坛开讲

公开听证进乡村 邻里演绎“六尺巷”

3 月 27 日是我国第 28 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为提高
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增强
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当日，由市
公安局、市教育局、市应急管理
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主办的全国中小学生安全
教育日暨驻马店市“普及安全知
识 提升避险能力”主题教育活动
在驻马店实验中学举行。

（全媒体记者 牛云强）

呵护成长
安全“童”行


